
藥局(房)設立、【變更 (換負責人或改名)、地址名稱】停復歇業應備妥相關文件  依據高雄市衛生局藥政科會議 108.11.20修訂 

備註： 

1.販賣業藥商設立地點土地使用分區若屬工業區，須檢附本府經發局工業輔導科、南科管理局、加工出口區或軟體園區設立許可文件。 

2.建築物屬六樓以上之供公眾使用之集合式住宅，原則上不可設立藥(局)商，除非該藥(局)商設立空間具備獨立出入口可連通至 1 樓人行道或走廊  

  (非住宅中庭)，始能設立藥(局)商。 

3.藥局辦理變更如有經營管制藥品，應優先處理管制藥品登記證變更。 

4.藥局辦理停業，其負責藥師應同時辦理停業，非負責藥師則辦理停、歇業。 

5.藥局擔任負責藥師需具備 2 年以上調劑經驗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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設立 ● ● ● ● ● ●   ● ● ● ● ● ● ○ ○ 

變更負責人 藥局需以歇業再設立辦理，西藥房不得變更負責人 

變更地址 ● ● ● ● ● ● ●      ● ● ○  

變更名稱 ● ●     ● ●   ● ● ● ● ○  

負責人改名 ● ●     ●    ● ● ● ● ○  

停業、歇業 ● ●     ● ● ●  ●   ● ○  

復業 ● ● ● ● ● ●   ● ● ●   ● ○ ○ 


